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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90� � �股票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5-042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赎回“五资优4” 优先股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10日，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成功发行3,

000万股“五资优4” 优先股，优先股票面金额合计30亿元，优先股代码为360045，简称“五

资优4” 。 根据《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第二期）》的

规定，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优先股股息发

放日全部或部分赎回注销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赎回期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优先股全部

赎回之日止。

2025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赎回“五资优4” 优先股的议案》，现将赎回事项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公司本期赎回已发行的“五资优4” 优先股股票3,000万股，票面金额合计30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期优先股的赎回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100元/股）加当期已决议支付但尚未支

付的优先股股息。

三、赎回时间

“五资优4” 的固定股息发放日，即2025年8月11日。

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向 “五资优4” 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

（100元/股）和2024年8月10日至2025年8月9日持有期间的固定股息。

四、赎回程序

根据2022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

则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批准以及市场情况，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

2025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五矿资本股份有

限公司赎回“五资优4” 优先股的议案》，同意本期赎回事项。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证券代码：600523� � � � � � � � � �编号：2025-021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7月23日以现场送达、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5年7月28日以通讯方式在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江路36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9人，实到9人。与会董事对会议审议

事项进行了表决。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过表决作出如下决

议：

一、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了李岳军先生的任职资格， 一致同意将增补李岳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李岳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详见《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公告》。

二、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增补李岳军先生为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第一项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其中：李岳军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须在其独立董事

资格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岳军，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现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合伙人，兼任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岳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众环（北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丽日方中（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经理、董事、财务负责人。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证券代码：600523� � � � � � � � � �编号：2025-022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为提升公司内部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 结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 公司拟增补一名独立董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增

补李岳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拟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任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岳军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培训证书， 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岳军，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获学士学

位。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现任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兼任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岳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众环（北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丽日方中（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董事、财务负责人。

证券代码：600523� �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8月14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8月14日9点 3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8月14日

至2025年8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及费用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1）人

2.01 选举李岳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

4月26日、2025年7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23 贵航股份 2025/8/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法人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进行登记；

2．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

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二）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号码：0851-83877503)，

在来信、邮件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

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上述文件至少应当于2025年8月

13日下午15：00前送达到公司。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小河浦江路361号贵航股份公司

电话：（0851）83802670；传真：（0851）83877503� �邮编：550009

联系人：何君、黎明

（四）现场登记时间：2025年8月13日9:30一11:30、13:30-17:00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8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及费用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李岳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600523� � �证券简称：贵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周开林先生的

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周开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周开林 副总经理 2025年7月25日

2025年 11 月

13日

工作变动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开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周开林先生担任副总经理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完成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开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200股。 周开林先生离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股份买卖的限制性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周开林先生在任职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301282� � � � � � �股票简称：金禄电子 公告编号：2025-035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的函》，国金证券原委派李勇先生、江岚女士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现原保荐代表人江岚女士因退休离职，无法继续担任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

导工作有序进行，国金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罗倩秋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接替江岚女士

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国金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变更保荐代表人

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李勇先生和罗倩

秋女士，持续督导期至2025年12月31日届满。

公司董事会对江岚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及持续督导期

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禄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罗倩秋女士简历

罗倩秋，国金证券融资创新十部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12年以上投资银行

从业经验，历任申万宏源投行部总经理助理、申港证券投行部副总经理、西南证券内核委

员。曾负责旺成科技IPO、三羊马IPO、三圣股份IPO、圣华曦IPO，道恩股份和贵州百灵并购

重组，粤水电和国统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双英集团、智达康和微标科技等多个新三板推荐

挂牌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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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A股股份30,113,550.00股，该部分A股股票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 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43,665,009股扣

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0,113,550股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现金分红总额（含税）91,355,145.90元。

2、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943,665,009.00股折算

每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91,355,145.90元÷943,665,009.00

股×10=0.968088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利润分配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68088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

本943,665,009股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0,113,550股数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现金分红总额（含税）91,355,145.90元，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

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分红金额相应调整。

2、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以固

定比例的方式分配现金股利。

4、公司不存在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超过“两个月”的情形。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现金股利。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0,113,550股后的913,551,459.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30,113,550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该部分A股股票

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8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股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6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07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28日至登记日2025年8月5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参考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A股股份30,113,550.00股， 该部分A股股票不享

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943,665,009股扣除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0,113,550股数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人民币（含税），现金分红总额（含税）91,355,

145.90元。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按公司总股本943,665,009.00股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91,355,145.90元÷943,665,009.00

股×10=0.968088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利润分配实

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68088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1、咨询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邮政编码：246018

3、咨询联系人：罗朝晖 高柱生

4、咨询电话：0556-5919977/5919978

5、传真电话：0556-5919978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282� � � � � � � � � �证券简称：三联锻造 公告编号：2025-043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同华高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2025年4月7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安徽同华高

新技术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新同华” ）拟于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即2025年4月28日至2025年7月27日期间）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一种或多

种方式预计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761,12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若计划

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

下：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158,70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5,870,400.00元（含税）；同时以总股本158,704,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共计转增63,481,6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222,

185,600股。

2025年6月19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公司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于2025年6月26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158,704,000股变更为222,185,600股。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股东高新同华减持公司股份90,200股，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后，股东高新同华持股数量由16,009,800股变动至22,413,720股，剩余可减持

股份数量由4,670,920股调整为6,539,288股， 股东高新同华合计计划减持股份数量调整

为不超过6,629,488股。根据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近日，公司收到了股东高新同华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获悉股东

高新同华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304,280股。 其

中，90,200股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完成减持， 占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前总股本的0.0568%；214,080股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完成减持， 占公

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总股本的0.0964%，累计减持比例为0.1532%。 本次股份变

动后，高新同华持有本公司股份22,199,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9915%。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高新同华

集中竞价交易

2025/5/6-2025/6/25 27.8749 90,200 0.0568

2025/6/26-2025/7/27 20.9186 214,080 0.0964

合计 - 304,280 0.1532

注：（1） 上表中减持区间为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6月25日对应的减持内容按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的减持情况填写， 减持比例为占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前总股本158,704,000股为计算基数。

（2） 上表中减持区间为2025年6月26日至2025年7月27日对应的减持比例为占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总股本222,185,600股为计算基数。

（3）上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如在尾数上若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股东高新同华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公司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高新同

华

合计持有股份 16,100,000 10.1447% 22,199,640 9.991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100,000 10.1447% 22,199,640 9.99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1）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5年6月26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158,704,000股变更为222,185,600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股东高

新同华减持公司股份90,200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股东高新同华持股数量由

16,009,800股变动至22,413,720股。

（2）本次减持前对应的总股本为158,704,000股，本次减持后对应的总股本为转增后

总股本222,185,60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高新同华的减持事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股东高新同华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详情可参见公司于

2025年4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股东高新同华本次减持事项与

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4、股东高新同华的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告知函》。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91�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7076� � �债券简称：中宠转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烟台中宠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

代表审议，同意选举董海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董海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历任烟台欣

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人资行政部部长、烟台金岭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海普智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管理中心总经理、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副总裁、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董海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891�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27076� � �债券简称：中宠转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7月28日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

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175,981,06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1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54,402,34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0.72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5人，代表股份21,578,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8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9人，代表股份22,563,2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84,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5人，代表股份21,578,72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892,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7％；反对4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474,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6073％； 反对4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6％； 弃权4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1％。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4,51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89％；反对1,

4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3％；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0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5178％；反对1,4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96％；弃权52,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13,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65％；反对15,

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7％；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5,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2315％；反对15,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73％；弃权

4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05％；反对15,

92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90％；弃权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4,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1845％；反对15,92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771％；弃权

53,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8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5,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19％；反对15,

92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3％；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7,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60％； 反对15,921,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38％； 弃权

54,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4,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14％；反对15,

91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62％；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6,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20％；反对15,91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58％；弃权56,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2％。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40％；反对15,

91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6％；弃权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124％；反对15,91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09％；弃权53,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25％；反对15,

921,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3％；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004％； 反对15,921,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42％； 弃权

53,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3％。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9,997,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175％；反对15,

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7％；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79,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610％；反对15,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73％；弃权61,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17％。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1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70％；反对15,

92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6％；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6,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2355％；反对15,92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64％；弃权

44,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1％。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05％；反对15,

92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68％；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4,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1845％；反对15,92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02％；弃权

5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3％。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11,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52％；反对15,

92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5％；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3,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217％；反对15,92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55％；弃权48,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5,868,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5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450,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005％； 反对5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4％； 弃权61,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1％。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00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17％；反对15,

92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9％；弃权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1938％；反对15,92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91％；弃权

5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彦宇、胡宝花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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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其一致

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庄浩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庄澍先生的通知，获悉庄浩女士所持有公司部分A股股份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庄澍先生所持有公司部分A股股份办理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A股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A股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庄浩 是

130 1.87% 0.34% 2024-07-10

2025-07-2

5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30 3.30% 0.60% 2024-07-10

2025-07-2

5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A股股份

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A

股股本比

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庄澍 是 470 13.56% 1.22%

是，高管锁

定股

否

2025-07-2

5

2026-07-24

中国中金

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其他（借款

用于支持实

体企业生产

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A股持股数

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A股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A股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A

股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庄浩 6,962.3082 18.09% 2,995.0000

2,

635.0000

37.85% 6.85% 1,095.0000 41.56% 4,126.7312 95.36%

庄澍 3,467.1025 9.01% 1,120.0000 1590.0000 45.86% 4.13% 0 0.00% 1,877.1025 100.00%

西藏永悦诗

超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44.4928 1.42% 0 0 0 0 0 0 0 0

张和平 623.6125 1.62% 0 0 0 0 0 0 467.7094 75.00%

贺静颖 663.8925 1.73% 0 0 0 0 0 0 0 0

陆它山 87.5000 0.2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2,348.9085 32.09% 4,115.0000

4,

225.0000

34.21% 10.98% 1,095.0000 25.92% 6,471.5431 79.66%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股票代码：600590� � � � � � � �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53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泰豪集

团” ）持有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28,569,27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07%； 泰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黄代放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1,194,97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38%。 本次股份质押后，泰豪集团累计127,500,000股股份被质押，占

其持股总数的99.1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5%；泰豪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黄代放先生

累计质押127,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5%。

2025年7月28日，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7月25日，泰豪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14,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该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7月25日办理完毕。本次股

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泰豪

集团

否 14,500,000 否 否 2025/7/25 2026/7/17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

分行

11.28% 1.70%

生产

经营

合计 14,500,000 11.28% 1.70%

注：最终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为准。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泰豪

集团

128,569,272 15.07% 113,000,000 127,500,000 99.17% 14.95% 0 0 0 0

黄代

放

2,625,699 0.31%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31,194,971 15.38% 113,000,000 127,500,000 97.18% 14.95% 0 0 0 0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